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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；刪除第二十二
條及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至第七條
、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15 日  

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300004811 號  

第 五 條  中央研究院院士每二年選舉一次，由院士會議選舉之，每次名額至多

四十人。 

院士會議以院長為主席；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，指定副院長一人代理

之。 

第 六 條  中央研究院院士之選舉，應先經各大學、各著有成績之專門學會、研

究機關或院士、評議員五人以上之提名，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審定為候選

人。 

院士選舉辦法，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定之。 

第 七 條  中央研究院院士分下列四組，每組名額由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定之： 

一、數理科學組 

二、工程科學組。 

三、生命科學組。 

四、人文及社會科學組。 

第 十 九 條 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、研究所籌備處及研究中心設學術諮詢委員會；

院設學術諮詢總會，直屬於院長，由各研究所、研究所籌備處及研究中心

學術諮詢委員會推薦委員若干人為總會委員，並得延聘院內外學者專家若

干人為委員，共同組織之，均為名譽職。 

前項學術諮詢委員會及學術諮詢總會之組織規程，由院定之。 

第 二 十 條  學術諮詢總會置主任委員一人、副主任委員二人，均由院長就總會委

員中聘任，協助院長辦理本院學術發展及審議相關事項。 

第二十一條  學術諮詢總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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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副執行秘書三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；所需工作人員，應就本院員

額內派充之。 

執行秘書、副執行秘書均得由研究員兼任，承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

之命，辦理前條所列事項。 

第二十二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三條  中央研究院置秘書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，承

院長之命，綜合處理本院行政工作；副秘書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

等，承院長之命，襄助秘書長處理本院行政工作。 

秘書長、副秘書長及處理行政工作之一級單位主管，除人事、政風及

主計單位主管外，均得由研究員或研究技師兼任。 

第二十三條之一  中央研究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第二十四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五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六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七條  （刪除） 

第二十九條  中央研究院設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及人事委員會，並得因業務需要，

設其他各種委員會；所需工作人員，均就本院員額內調充之。 


